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春季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

春季是食物中毒等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春季开学后更是学校食品安全事件的易发时段。2019年春季学校、幼儿园开学在即，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督促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严管严控学校食品安全风险，有效防范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确保广大师生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属地监管责任

福建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做好近期食品安全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全省各地要加强春季开学学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当前，适逢全国“两会”召开和省市县机构改革，各地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切实把春季学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作为当前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加以推进和落实。要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要求，以更加有效的措施落实属地责任，进一步提升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二、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学校食品安全隐患排查

各地监管部门要马上行动，集中力量，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对本辖区内学校（幼儿园），特别是寄宿制学校食堂，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供校食品生产企业，校园及周边一定范围内的食品经营者（包括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开展一次全面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原料采购贮存、食品加工制作、餐用具清洗消毒、设施设备运行、食品留样等情况，切实强化风险隐患排查。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及问题，列出清单，建立台帐，实施销帐式整改。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查处。要将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隐患、违法行为和查处结果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并通报教育行政部门。

强化督促指导，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

要督促指导本辖区内学校（幼儿园）食堂及供校餐饮服务单位，严格按照《福建省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查自评管理规定（试行）》和《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清单》的要求，认真开展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自查自评，并向属地监管部门报告自查自评情况。要采取多和形式，围绕新修订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宣传贯彻，组织或督促指导学校及供校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开展单位法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等培训，并按要求落实培训考核工作，进一步健全和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有力推动学校及供校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
四、加强部门协作，形成学校食品安全监管合力

要加强与教育、公安、城市管理、卫健等部门的配合与协作，积极推动把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纳入校园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切实加大对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要建立部门间联查联动、联合执法和信息通报等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学校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强化部门协作配合，推动各方责任落实，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工作的整体合力。

各地落实春季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请于4月6日前报送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餐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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